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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港〔2019〕298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港口设施保安 
符合证书核发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、广州市港务局： 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

发〔2019〕6 号），为做好我省《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》（以下

简称《保安证书》）核发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请材料 

港口经营人向省厅申请《保安证书》时，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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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港口经营许可证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（如有）的

复印件； 

（三）《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》、《港口设施保安计划》（编

写单位盖印）； 

（四）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意见（包含现场检查

及《保安计划》落实、演练情况等）。 

二、受理方式 

港口经营人向省厅申请《保安证书》时，应通过交通运输部

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提交申请材料，省厅通过该系统

实施受理、许可等相关业务。 

咨询电话：020-83846729（黄海亮），020-83881541（陈浩俊） 

三、监督和服务 

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指导相关经营人做好《保安

证书》的申请，将自身职责的《保安评估报告》编制工作与企业

编制《保安计划》工作协调一致，及时指导企业组织专家审查，

按照《港口设施保安规则》等法规、标准，严格审核材料并进行

现场核查。 

各单位应切实重视此项工作，避免再次发生近年来我省港口

设施保安工作中被交通运输部指出的不规范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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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理流程 

我厅对申请材料及其实际情况进行审查，符合保安要求的，

颁发《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》；不符合保安要求的，不予颁发并

书面说明理由。 

  《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》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

完成颁发工作。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我厅负责人

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，并应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 

五、审查方式 

参照交通运输部《保安证书》的核发工作模式，厅核发《保

安证书》将进行第三方专家技术审核。第三方审核机构应依据《港

口设施保安评估导则》等标准、规范，科学合理、客观准确的开

展审核工作，提交审核意见。 

在审查过程中，涉及《港口设施保安规则》等法规条款解释

的，我厅将及时请示报部明确。 

六、建立专家库 

请各单位参照《关于调整全国港口设施保安专家库的通知》

（水运港口函字〔2012〕152号，附件2）中的要求，组织推荐专

家库人选，在4月 10前汇总本单位及辖区内的《推荐专家登记表》

报省厅港口处。每市推荐3-5人，对不属于辖区内企事业单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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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曾经协助本单位开展过相关工作，表现优异的，也可推荐。 

专家库名单在“广东省港口管理信息系统”中公布，实行动

态调整，各单位可在每年向厅报送《保安证书》年度核查报告时

一并提出变更意见。 

七、诚信管理 

在港口设施保安工作中，如发现《保安报告》《保安计划》内

容虚假失实、质量低劣或有较大失误，以及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

一经确认将列入诚信记录，予以全省通报，并在此后的《保安证

书》核发及其年度核验工作中加强审核。 

 

附件：水运港口函字〔2012〕152号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月 2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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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9 年 3月 29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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